附件2：

市住建委行业诚信管理责任单位履职考核标准（试行）

根据《宜昌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办法》规定，对市住建委行业诚信管理责任单位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的行为进行考核，实行扣分制度，具体标准如下：

1.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记分、告知（通知）、调查、移交复核（抄送）、报送备案、审查复核、退案职责，超过规定期限不足50％的，每次扣1分；超过规定期限50％以上不足100％的，每次扣3分；超过规定期限100％以上的，每次扣5分。

2.未按要求建立工作台账或报送上个月诚信记录情况的，每次扣责任单位3分。

3.未按要求向委政策法规科通报从业企业违法违规或一般过错行为信息的，每次扣责任单位3分。

4.从业企业及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通报却没有通报，而是通过上级执法监督检查或其他渠道发现并经查证属实的，每次扣减责任单位5分。

5.诚信记分错误，每次扣减记分责任单位5分。

6.由于错误记分导致住建委在诉讼、复议或通过上级执法监督检查败诉以及被撤销的，每次扣减记分责任单位10分。

7.因责任单位的原因，导致网络及操作系统无法正常或及时进行诚信记分操作或正确显示诚信状况的，每次扣责任单位3分。
